水上运动


水上运动

本规则将适用于所有的特奥水上运动比赛。作为国际性的比赛项目，本规则以国际游泳联合会（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de Natacion Amateur，简称FINA）的规则为基础而制定。

1． 水上运动正式比赛项目

所有特奥运动游泳项目将在标准泳池中进行。地方性赛事可进行各种距离的游泳比赛，在标准泳池中的正式计时结果将作为参加各种距离的国际赛事的首要选拔条件。

1.  50米自由泳

2.  100米自由泳
3.  200米自由泳
4.  400米自由泳
5.  800米自由泳
6.  1500米自由泳
7.  50米仰泳
8.  100米仰泳
9.  200米仰泳
10. 25米蛙泳
11. 50米蛙泳

12. 100米蛙泳

13. 200米蛙泳

14. 25米蝶泳
15. 50米蝶泳

16. 100米蝶泳

17. 200米蝶泳

18. 100米个人混合泳

19. 200米个人混合泳

20. 400米个人混合泳

21. 4 x 25米自由泳接力

22. 4 x 50米自由泳接力

23. 4 x 100米自由泳接力

24. 4 x 200米自由泳接力

25. 4 x 25米混合泳接力
26. 4 x 50米混合泳接力
27. 4 x 100米混合泳接力
28. 4 x 25米自由泳融和运动™接力

29. 4 x 50米自由泳融和运动接力

30. 4 x 100米自由泳融和运动接力

31. 4 x 200米自由泳融和运动接力

32. 4 x 25米混合泳融和运动接力

33. 4 x 50米混合泳融和运动接力

34. 4 x 100米混合泳融和运动接力

下列项目是为低能力水平的运动员提供的比赛：

35. 25米自由泳

36. 25米仰泳

37. 15米水中行走

38. 15米漂浮赛

39. 25米漂浮赛

40. 10米辅助游

41. 15米无辅助游

二.比赛规则

比赛的技术性规则记录于FINA规则书中。FINA规则书将适用于所有多项目得体育赛事。比赛特殊要求如下。
1.所有项目

(1)大会裁判与技术代表有权出于对运动员安全和健康的考虑，逐条调整规则。裁判可在比赛任何阶段对比赛进行干预，以确保规定得到遵循，并有权判决比赛过程中所有和比赛相关的争议。

(2)大会裁判应具备正确的判断力，能够在自然能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对当前的技术规则给予一定的修改/解释。应在运动员参加决赛前提出并裁定相关解释，不应给予另外运动员有利条件。划水姿势解释应与肢体动作相关。技术检查员应关注选手手臂或腿部构成的动作。
(3)总裁判具备对所有官员绝对的控制力和权威性，有权批准他们的任务，并对所有特奥运动比赛相关的特性和规则给予他们指示。裁判应执行正式特奥运动规则书和FINA规则的所有规定和决策，并对所有大会实际执行情况的问题作出决定，对规定中未涉及的情况执行最终裁决。

(4)在自由泳项目和混合泳项目的自由泳部分中，若运动员在池底站立不会被取消比赛资格，但选手不得行走或跨越。

(5)比赛中只有在以休息为目的的前提下方可在池底站立。行走或从池底跳起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6)助手可帮助运动员在出发台上保持他们的身体姿势。

(7)比赛过程（除漂浮赛外）中运动员不得使用或佩戴任何用来增加速度、浮力或耐力的设备、例如手蹼、脚蹼等。护目镜可以佩戴。

(8)必要时运动员可在水中接受协助。
2.设备

(1)出发设备包括：口哨、号角、发令枪。有听力障碍的运动员可以看发令员或指定官员的手势为准。推荐使用FINA规则规定的闪光灯。

(2)泳道分道线

(3)计时器（计时系统）；每条泳道至少须配备一个计时表。

(4)仰泳标志旗应设立于距池端5米处，显示到达终点的距离，特别针对仰泳项目。

(5)漂浮赛项目中，每名运动员须对各自的漂浮装备负责。漂浮装备必须能包裹住身体，从而在运动员无法抓握装备时，仍能将运动员的脸浮出水面之上。（不得使用脚蹼、游泳圈、或裹住双臂的漂浮装备。）

3.接力项目

(1)每个接力队应有四名运动员组成。

(2)每名运动员应游完整个接力的四分之一赛程。任何运动员不得在一场接力赛中游完超过规定赛段的距离。

(3)接力赛队员必须由同一单位的成员组成。

(4)由男女运动员组成的混合接力队应作为男子接力队参加比赛。

(5)运动员在完成自己的赛段后应尽快离开泳池。

4.水中行走和漂浮项目－这两项项目为低能力水平的运动员提供了比赛机会。除规定的漂浮比赛和辅助游项目外，其它项目均不得使用漂浮装备。

⑴比赛过程中至少每两名选手须配备一名观察员。

⑵起点线与终点线之间设有一段适当的距离。
⑶水中行走项目中，泳池深度不应超过1米（3.5英寸）。

⑷在所有项目中建议配备持证工作人员（包括裁判长、计时员和裁判员）。

⑸水中行走项目中，运动员必须始终保持至少一脚接触池底。

⑹除规定的漂浮比赛外，其它项目均不得使用漂浮装备。
5.无辅助游比赛
该项目为低能力水平的运动员提供了比赛机会。

运动员必须在没有任何协助的情况下游完全程。（教练、救生员、官员和观察员只能在泳道外对运动员进行加油和指引方向。）

6.辅助游比赛

该项目为低能力水平的运动员提供了比赛机会。

每名运动员负责配备自己的教练/协助者。协助者可以接触、引领或指导运动员，但不得支撑或帮助运动员做前进动作。运动员可使用漂浮装备（具体规定见第2条设备）。协助者可站于泳池内或池边。
7.融和运动项目
　　接力赛

⑴融和运动的每支接力队应由两名运动员和两名伙伴组成。

⑵融和运动的接力队成员可以任何顺序进行比赛。

注意事项：被诊断有寰枢椎不稳定的唐氏综合症运动员不得参加蝶泳，出发时不得以前跃式入水（不得头先入水）。

三.人员
1.救生员的资格：正式的救生员执照；有效CPR执照；正式的标准急救执照（或具备同等资格）。

上述资格均由国家红十字会或所在国家的同等国家认证机构颁发。救生员在履行救生员职责时不得从事其它活动。如果教练同时也是经过培训的救生员，不得同时兼任教练和救生员的角色。

2.总教练－资格

⑴总教练由国际特奥运动认证或中国特奥会确定。

⑵总教练应持有有效的CPR和正式急救执照（或具备同等资格）。

⑶总教练应具备一定水准的基础救生知识。

⑷总教练或教练员，需担认救生员的职责，他们需具备上述资格。
3.总教练或裁判长的职责
总教练或裁判长应对特奥运动水上运动的全部赛程和比赛项目负责。

⑴在特奥运动的赛程和项目开始前为所有水上运动工作人员进行职责介绍。

⑵在设施抵达前与主办机构进行相关协调工作。

⑶现场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

⑷准备或确保安置一个急救计划，具体事项见（四.安全事项），见下文。（应有安全预案）
⑸检查相关设施以确保各项水上赛程或项目在以下各方面达到最基本的质量标准：安全设备;交通模式;卫生供水条件;安全环境因素;当特奥运动水上赛程或项目在海滩或湖泊时，水上运动应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确保安全进行。

注意：所有参加者，包括运动员、教练、及参加船类运动的志愿者，无论是在水池或开放水域内进行活动，在船上的所有时间均要求穿戴合格的救生用具。

⑹确保救生员清楚知道有突发疾病史的特奥运动员。

⑺对部分运动员存在身体限制：例如被诊断有寰枢椎不稳的唐氏综合症运动员不得参加蝶泳、个人混合泳和出发时不得以前跃式入水。批准选手参加这些项目前，项目总监应查阅一般规则章节的比赛资格部分。

4.比赛官员（包括裁判、计时员和评判员）必须由各自管辖机构颁发认证资格，包括为低能力水平运动员设置的比赛项目。

四.安全事项

所有特奥水上运动的训练和休闲活动及比赛项目应遵循以下准则、规定和程序进行，从而确保所有运动员、教练和志愿者的安全和健康。
1.基本规则

⑴水中每25名游泳者需至少配备一名资格救生员。

⑵救生员的唯一职责是看护救生。当救生员不得不离开池边时，如果没有救生员在场，泳池必须清空，即使是很短一段时间也要如此。

⑶总教练或项目总监应在每个项目开始之前检查急救计划。指导教练人数应遵循FINA或项目NGB准则。

⑷现场应配备运动员的健康履历表，并且相关的信息应在进行水上运动之前，与当值的救生员或医护人员进行讨论。

⑸泳池深度必须标上清晰可见的记号。

⑹对从出发台起跳的比赛，泳池最浅深度应为1.52米（5英尺）。若最浅深度为1.22米（4英尺），选手不从出发台入水而从池边下水。除非水深至少有2.74米（9英尺），否则不得进行跳板跳水。

⑺进行休闲水上运动时，必须设置安全线分隔浅水区和深水区。

⑻在选手下水前，泳池设施必须得到令人满意的检查评分后方可投入使用。

⑼被诊断患有寰枢椎不稳的唐氏综合症运动员不能进行蝶泳、跳水及出发时不得以前跃式入水。
2.急救计划
急救计划应在特奥运动选手以任何原因下水前准备就绪，包括训练、比赛及休闲活动。最初的计划应由在场工作人员撰写并审核。计划应包括以下内容：

⑴在没有医生、专业人士或医疗支持时，紧急医疗支持的获取程序。

⑵每名救生员负责的位置和区域。

⑶进行户外项目时，获取气象信息或气象警报信息的程序。

⑷报告事故的程序。

⑸发生严重事故时的指挥系统，包括指派何人与媒体对话。

⑹其他当地官方要求的条目。
3.监督人员的要求
    所有水上运动赛程、项目或休闲活动中均须配备充足的现场监督人员。不同类型的人员设置须遵循下列要求：

⑴休闲项目：充足的持证救生员，救生员与游泳者比例达到1:25。

⑵训练项目：充足的持证救生员，救生员与游泳者比例达到1:25。充足的教练员（最好是经特奥运动会认证），为每名运动员提供足够的监督和训练。

⑶比赛项目:充足的持证救生员，救生员与游泳者比例达到1:25。

对于易犯突发疾病的游泳者，提供足够的监督，观察员与游泳者比例达到1:2。

对于跳水者提供足够的监督，观察员与跳水者比例达到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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